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公司部关注函[2016]第 142号）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5 日收到贵部出

具的《关于对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16】第 142 号）（以下简

称“关注函”）。公司按照《关注函》所列问题和要求，对相关事项进行了逐项核查并向相关

方进行了函询，现将关注函提出的问题回复如下： 

1、你公司是否存在私下提前向特定对象单独披露、透露或者泄露中国恒大集团拥有你

公司股份权益的情况 

经自查，本公司不存在私下提前向特定对象单独披露、透露或泄露中国恒大集团持有本

公司股份的情况。 

 

2、你公司股东名册保管、查阅等内部制度的制订和执行情况；近期股东申请查阅股东

名册的情况 

本公司根据相关规则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香港中央证券登记

有限公司获得股东名册后，按照公司信息保密制度，由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将该等股东名册存

放于专门的计算机保管。公司员工或向公司提供服务的第三方如因信息披露、召开股东大会、

分红派息等事务需要使用股东信息的，经董事会秘书批准，可以获得基于股东名册整理的股

东持股信息。 

公司股东可根据《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提出查询公司股东名册申请，公司在核

实股东身份，对提出查阅申请的股东就其本次查阅进行登记，并经董事会秘书确认后，在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向提出申请的股东提供有关信息。 

2016 年 7 月至 8 月 4 日（含当日），公司并未收到股东查阅公司股东名册的申请。自 8

月 5 日起，陆续有部分投资者致电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咨询查阅公司股东名册事宜，截止

目前，本公司并未收到股东正式提出的查询公司股东名册的申请。 

 

3、中国恒大集团或与中国恒大集团相关的人员是否直接或间接向市场发布“否认公司



或许家印以个人名义买万科”等不实言论。如是，发布相关言论与中国恒大集团附属企业

买入你公司股票之间的关系，中国恒大集团及附属企业是否存在利用不实言论交易你公司

股票的情况 

按照《关注函》的要求，公司向相关方进行了函询。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在回复中表

示，“本公司或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管或发言人从未接受过任何媒体采访，也从未授权任

何人以任何方式向市场发布过‘否认公司或许家印以个人名义购买万科股份’的言论或消息。

本公司不清楚该等信息的来源。” 

 

4、请中国恒大集团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自查中国恒大

集团及一致行动人与你公司《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列示的前十大股东及一致行动人之

间，是否存在协议、其他安排等形式共同扩大所能够支配你公司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

者事实，并对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逐项说明是否互为一致行动

人及其理由； 

按照《关注函》的要求，公司向相关方进行了函询。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在回复中表

示，“经本公司自查，本公司及一致行动人与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科’）《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列示的前十大股东及一致行动人之间不存在协议、其他安排等形式共同

扩大所能够支配万科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事实，亦不构成一致行动人。” 

 

5、你公司认为需说明的其他事项。 

本公司无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8 月 9 日 




